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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11203973][bookmark: _Toc488421695]過去執行情形
1、 [bookmark: _Toc111203974]計畫聘用人力進用情形
	年度
	員額別
	111年
	112年8月底

	項目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執行秘書
	
	
	
	
	
	

	
	督導
	
	
	
	
	
	

	
	心理輔導員
	
	
	
	
	
	

	
	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社工（含資深）
	
	
	
	
	
	

	
	督導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自殺關訪員
（含資深）
	
	
	
	
	
	

	
	精神病人社區
關訪員（含資深）
	
	
	
	
	
	

	
	督導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社工（含資深）
	
	
	
	
	
	

	
	督導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個管員（含資深）
	
	
	
	
	
	

	
	個管督導
	
	
	
	
	
	


[bookmark: _Toc488421696]




2、 [bookmark: _Toc109636631][bookmark: _Toc111203975]計畫協助人力進用情形
	[bookmark: _Toc109636632]年度
	[bookmark: _Toc109636633]112年8月底

	[bookmark: _Toc109636634]類別
	[bookmark: _Toc109636635]核定(人)
	[bookmark: _Toc109636636]進用(人)
	[bookmark: _Toc109636637][bookmark: _Toc109636638]進用率(%)

	[bookmark: _Toc109636639]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bookmark: _Toc109636640]助理
	
	
	

	
	[bookmark: _Toc109636641]保全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專案管理員
	
	
	


3、 [bookmark: _Toc111203976]資源布建情形
	年度
	111年
	112年8月底

	類別
	核定數
	實際數
	達成率(%)
	核定數
	實際數
	達成率(%)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布建數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布建數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布建數
	
	
	
	
	
	


4、 [bookmark: _Toc111203977]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績效指標
	111年
目標值
	111年達成情形
	112年
目標值
	至112年8月底達成情形

	心衛社工服務個案再開案率
	-
	請填111年底再開案率
	4.9%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服務涵蓋率
	75%
	
	85%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
	80%
	
	85%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
	85%
	
	90%
	


2、 [bookmark: _Toc111203978]執行策略與方法
1、 [bookmark: _Toc111203979]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113年目標值
	評估基準

	心衛社工服務個案再開案率
	4.8%
	112年度心衛社工服務結案個案，結案後1年內再開案數/112年度心衛社工服務結案個案數100%。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服務涵蓋率
	93%
	派案心衛社工服務人數/統計期間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數x100%。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
	90%
	出院後2週內完成訪視評估人數/統計期間出院個案人數x100%。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
	95%
	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達65%以上人數／當年度個案管理服務總人數100%


2、 [bookmark: _Toc111203980]計畫內容：請依以下面向說明
(1) [bookmark: _Toc111203981]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編號
	中心名稱
	所在行政區
	服務行政區
	（預估）開始運作日期

	1
	
	
	
	

	2
	
	
	
	

	3
	
	
	
	

	4
	
	
	
	



(二)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設置及運作情形（請依實際設置家數自行增列表格)
	OO縣市OO鄉鎮市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已設立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揭牌活動
		掛牌照片
	

	揭牌照片
	

	揭牌日期
	OO年OO月OO日




	已設立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空間配置照片
		多功能活動室（間數）
	

	會談室
	

	心理衡鑑室、心理諮商室或心理治療室（間數）
	

	辦公室（間數）
	

	其他依中心提供服務性質所需設立之空間
	


註：
上述心理衡鑑室、心理諮商室或心理治療室，其空間應具隱密性與隔音效果，且合計不得小於10平方公尺；辦公空間合計每人不得小於8平方公尺。

	已設立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網址及網頁內容（請擷取網頁內容照片）
		網址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簡介
	

	服務內容
	

	專業團隊介紹
	

	中心服務時間、聯絡電話、住址、交通方式等
	




	已設立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派駐情形
		職稱
	人數

	執行秘書
	

	督導
	

	心理輔導員
	

	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
	

	心理衛生社工督導
	

	心理衛生社工
	

	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督導
	

	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
	

	自殺關懷訪視員督導
	

	自殺關懷訪視員
	

	合計
	






1.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規劃，含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外展服務、安排精神科醫師駐點及執行其他心理衛生等事項。
2. 盤點及整合社區心理衛生服務資源，並建立社區網絡聯繫機制。
3. 提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執業安全措施（含配置／特約保全人員）。
4. 建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
5. 開放大專校院社安網相關科系（如心理、社工、護理、職能治療、公共衛生等）在學生於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見習或實習，及進用助理員。
6. 113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執行秘書
	8等4階至9等7階
	424-520
	

	督導
	7等4階至8等7階
	376-472
	

	心理輔導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諮商心理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資深諮商心理師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臨床心理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資深臨床心理師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職能治療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資深職能治療師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護理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資深護理師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bookmark: _Toc111203982]備註：資深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及護理師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及護理師進用。
(2)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1. 落實以「家庭為中心」之多重議題個案追蹤關懷、轉介、轉銜服務（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
2. 建立參與網絡平臺會議或合作機制（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之社區銜接服務）。
3. 建立社工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含精神照護、多重問題及家庭功能評估、多元需求評估、訪視技巧…等相關知能及見習）。
4. 建立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5. 有關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之開結案標準、流程、頻率、個案紀錄等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6. 113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社工（師）
	6等3階至7等7階
	312-424
	

	資深社工
	6等7階至8等7階
	376-472
	

	社工督導
	7等3階至9等6階
	360-504
	


備註：資深社工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社工（師）進用。
(3) [bookmark: _Toc111203983]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1. 逐年充實精神病人及自殺防治關懷訪視人力，深化服務模式（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
2. 建立關懷訪視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提升專業知能（含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基本知識、個案追蹤訪視與管理、精神疾病與多重問題、法規、多元文化及多元性別、社區支持網絡及見習）。
3. 配合衛生福利部「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及「精神病人危機處理團隊試辦計畫」，結合醫療機構，提供個案服務。
4. 配合衛生福利部「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結合民間團體布建社區支持服務資源。
5. 配合衛生福利部向網絡單位宣導及推展自殺防治，並辦理守門人教育訓練，提升整體自殺防治效能。
6. 建立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7. 有關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之開結案標準、流程、頻率、個案紀錄等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8. 113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精神病人
社區關懷訪視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精神病人
社區關懷訪視員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自殺關懷訪視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自殺
關懷訪視員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關懷訪視員督導
	7等2階至8等7階
	344-472
	


備註：
1. 資深關懷訪視員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或自殺關懷訪視員進用。
2. 領有護理師、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等醫事人員證書者，其支薪標準可至7等7階，所須具專門知能條件，請參見附件1-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表1規定。
(4) [bookmark: _Toc111203984]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1. 強化與防治網絡單位之合作機制及處遇無縫銜接（含法院、地檢署、矯正機關、社政、警政…等防治網絡單位），並落實執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
2. 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家庭暴力相對人，經評估有服務需求者，提供個案及家庭支持性服務（含個案管理、個案研討、連結及整合更生保護或相對人服務等資源）。
3. 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辦理醫事人員驗傷採證教育訓練至少6小時以上（含醫事人員對保護性案件敏感度、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 2.0、系統通報流程等內容）。
4. 落實轄內家庭暴力、性侵害及兒虐被害人驗傷採證責任醫院督導考核。
5. 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品質（含處遇人員繼續教育訓練、督導及培訓）。
6. 建立處遇個案管理社工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含法規、加害人處遇實務、非自願個案處遇技巧、多重議題加害人家庭評估及處遇、社工人身安全）。
7. 配合衛生福利部，結合民間團體布建及推動加害人服務資源（含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服務方案、家庭暴力相對人預防性輔導服務方案、性侵害事件特殊族群加害人／行為人多元處遇服務方案等）。
8. 建立加害人處遇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處遇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及處遇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9. 113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社工（師）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社工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社工督導
	7等2階至8等7階
	344-472
	


備註：資深社工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社工（師）進用。
(5) [bookmark: _Toc111203985]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1. 本項個管服務納入縣市政府跨局處毒品防制業務整合，細部執行內容依衛生福利部會同各部會訂定之「113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辦理。
2. 本項經費僅限於辦理前開計畫之藥癮醫療及個案管理服務相關業務所需之人事費及業務費。
3. 開放大專校院社安網相關科系（如心理、社工、護理、犯罪防治、公共衛生等）在學生於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見習或實習。
4. 113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個案管理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個案管理員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個案管理督導
	7等2階至8等7階
	344-472
	


備註：
1. 資深個案管理員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個案管理員進用。
2. 領有護理師、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者，其支薪標準可至7等7階，所須具專門知能條件，請參見附件1-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表1規定。
3、 [bookmark: _Toc111203986]主辦單位
　　市（縣）政府　　局（處）
4、 經費需求與來源 
(1) 經費來源
1. 自籌經費金額及占總經費比率：依本計畫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規定編列，本府為第　級，須自籌　　%，中央補助　　%（請款時應檢附足額（比率）之納入預算證明）。
2. 申請中央補助經費金額　　　元，本府自籌經費金額　　　元，自籌經費占總經費比率　　%。
3. 本案地域加給、超時加班費、值班費、健康檢查費、文康活動費及宣導經費需求，以自籌經費支應。
(2) 經費概算編列
	經費項目
	計算基準及明細
	申請補助經費（元）

	人事費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業務費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含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外展服務、其他心理衛生事項、助理員、保全、精神專科醫師駐點、大專校院在學生於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見習或實習等業務費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等業務費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業務費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1.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及處遇、個案管理服務、個案研討、宣導講座；家庭暴力、性侵害及兒虐被害人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督考、處遇人員及驗傷採證人員教育訓練等業務費
2.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加害人處遇、評估相關費用支給上、下限如下表：
	項目
	上限
	下限

	評估小組出席費
	2,500元／次
	2,000元／次

	講師鐘點費
	2,000元／節
	1,600元／節

	加害人個別處遇費
	2,000元／節
	1,600元／節

	團體處遇費－主要帶領者
	2,000元／節
	1,600元／節

	團體處遇費－協同帶領者
	1,000元／節
	800元／節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辦理藥癮醫療及個案管理服務、大專校院在學生於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見習或實習所需各項業務費
	

	補助總經費（元）
	


備註：依衛生福利部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案內經費有用途別科目間流用需求，於計畫內容不變下，由受補助單位首長核定辦理；惟人事費不得流入。
3、 [bookmark: _Toc111203988]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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